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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 C B ( 2 ) 9 1 4 / 0 0 - 0 1 ( 0 1 )號文件  

《職業安全及健康(顯示屏幕設備)規例》 

政府就議員在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七日 

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 

 

I . 根據有關規例而採取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策略  

 我們就議員在二零 零一年一月十七日小組委員會會議上

對《職業安全及健康 (顯示屏幕設備 )規例》 (“建議規例＂ )

所提事項作出回應前，先在以下各段概述政府對保障僱員使用

顯示屏幕設備的職業安全及健康事宜所採取的策略。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2. 《一九九五年香港工業安全檢討》完成後，當局建議採取

自我規管方式，改善傳統上只以強制執行方式促進職業安全及

健康的策略。強制執行方式有以下多項缺點，例如— 

(a) 強制執行方式不能協助僱主及僱員建立安全工作的文

化； 

(b) 規定性的法律僅訂定最低的遵行標準，同時會因科技

和生產方法急速發展而很快變得不合時宜；以及 

(c) 採取執法行動需要極多人手，但卻不能有效減低職業

意外的數字。 

3. 根據新的規管方式，政府應提供一個由法律及行政兩個部

分組成的架構，並透過由公司訂定的安全管理制度達到自我規

管的目的。為此，當局在一九九七年制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

例》(“該條例＂)以便將職業安全及健康的法定保障擴大至非

工業界的僱員時，故意把“自我規管＂的概念納入成為該條例

的主要特色。此外，勞工處及職業安全健康局 (“職安局＂ )

亦舉辦了各種宣傳及訓練計劃，以協助僱主及僱員妥善管理工

作地點的安全。然而，當自我規管無效以致僱員的職業安全及

健康受到影響時，勞工處會向有關場所採取執法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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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責任 

4. 該條例第 6(1)條，即一般責任條文規定— 

“每名僱主均須在合理地切實可行範圍內，確保其所

有在工作中的僱員的安全及健康。＂ 

任何僱主沒有遵守上述條文，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200,000 元。任何僱主如經證實為蓄意地、明知地或罔顧後果

地犯上有關罪行，可處罰款 200,000 元及監禁 6 個月。 

5. 為 協 助 僱 主 了 解 他 們 根 據 “一 般 責 任 ”條 文 所 須 負 的 責
任，第 6(2)條載述多種有關不遵守規定的情況— 

(a) 沒有提供或維持在合理地切實可行範圍內屬安全和不

會危害健康的作業裝置及工作系統； 

(b) 沒有作出有關的安排，以在合理地切實可行範圍內確

保在使用、處理、貯存或運載作業裝置或物質方面是

安全和不會危害健康的； 

(c) 沒有提供所需的資料、指導、訓練及監督，以在合理

地切實可行範圍內確保其在工作中的僱員的安全及健

康； 

(d) 對於任何由僱主控制的工作地點— 

( i ) 沒有維持該工作地點處於在合理地切實可行範圍

內屬安全和不會危害健康的情況；或 

( i i )沒有提供或維持在合理地切實可行範圍內屬安全

和不會危害健康的進出該工作地點的途徑； 

(e) 沒有為其僱員提供或維持在合理地切實可行範圍內屬

安全和不會危害健康的工作環境。 

6. 為更有效地施行該條例的各項條文和達到其目的，該條例

第 42 條特別授權勞工處處長制定有關規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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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就對在工作地點進行的活動作評估，以決定該等活動

對受僱在該等工作地點工作的僱員的安全或健康所造

成的危險的程度，訂定條文；[第 42(2)(j)條 ]以及  

(b) 規定工作地點的負責人備存在該等工作地點進行的指

明活動的紀錄。[第 42(2)(k)條 ] 

舉例來說，於一九九七年制定的《職業安全及健康規例》除規

定其他事項外，亦規定有關人士必須對體力處理操作進行危險

評估。 

建議規例及執法 

7. 除該條例的一般規定外，建議規例亦訂定條文，就在工作

中使用顯示屏幕設備作出特別的安全及健康規定。當局訂定建

議規例的條文和發出有關的健康指引後，僱主便可清楚知道如

何履行該條例就顯示屏幕設備工作所規定的責任。 

8. 建議規例的主要條文及其相關目的如下— 

(a)  作出危險評估：在使用者出現症狀前，及早確定與工

作上使用顯示屏幕設備有關的健康危害，並採取補救

措施； 

(b)   備存危險評估紀錄：證明已作出危險評估，以及在日

後檢討時參考以前的危險評估結果； 

(c)   採取步驟，減低已確定的危險：改善在工作地點中使
用顯示屏幕設備的安全及健康標準； 

(d)  提供資料及訓練：協助使用者遵從既定的工作方式，

並使他們更加認識有關使用顯示屏幕設備工作的健康

危害；以及 

(e)  提供適合的工作間：確保所提供的工作間，就職業安
全及健康而言，適合使用者使用。 

9. 關於建議規例的執行方面，勞工處的職業安全主任在巡視

顯示屏幕設備工作間時，會查閱有關的危險評估紀錄，查看是

否有任何已確定的潛在健康危害，以及有關危險是否已予評估

和減低。職業安全主任亦會檢查工作間，以確保工作間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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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安全及健康而言，適合使用者使用。職業安全主任會視乎

情況，根據該條例第 9 條發出敦促改善通知書。如負責人無合

理辯解而不遵從敦促改善通知書的規定，即屬犯罪，一經定

罪，可處罰款 200,000 元及監禁 12 個月。 

健康指引 

10. 該條例及其附屬法例適用於所有僱傭界別。由於法例的涵

蓋範圍廣泛，故很難訂明適用於所有行業的最低標準。因此，

建議規例以非規定的方式制定，並故意帶有靈活性。 

11. 為使僱主及僱員更加認識該規例的法律規定，當局會在規

例生效時一併公布《使用顯示屏幕設備的健康指引》 (“健康

指引＂ )。該健康指引會解釋就該規例而言，屏幕顯示設備、

工作間及使用者各詞的涵義、講述與長時間使用屏幕顯示設備

有關的各種健康問題及對工作間進行危險評估的重要性，以及

介紹進行這項評估可採取各項易於遵循的步驟。另外，又提供

實用指引，闡明有關工作間須符合人類工程學方面的規定及對

常見的健康問題的預防措施，包括安全及健康的訓練。 

12. 為使該健康指引普遍適用於所有僱傭界別，健康指引以客
觀描述方式闡釋該規例的規定。要遵從建議規例的規定，無須

具備安全及健康方面的專業知識。在該健康指南的輔助下，僱

主只須具備有關日常電腦操作及工作地點生的普通常識，便

可在其工作地點靈活應用一般的規則。 

II . 就所提事項的回應  

1. 就 工 作 上 適 當 使 用 顯 示 屏 幕 設 備 發 出 指 引 並 採 取 自 我 規

管方式的國家/地區，有否就不遵守有關指引判處罰款？  

 英國、美國和台灣等地都訂有法例規管在工作中使用顯示

屏幕設備，並有就不遵守有關規例∕標準訂定罰則： 

(a) 英國：違反《健康及安全(顯示屏幕設備)規例》的罪

行，如在治安法院提出檢控，最高可處罰款 5,000 英

鎊 (約 57,000 港元 )；若案件交由皇室法庭審理，則罰

款額不限。 

(b)  美國：違反《聯邦規例守則》有關人類工程學工作程

序標準，最高可處罰款 7,000 美元 (約 55,000 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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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蓄意或再次違反有關規定，則最高可處罰款 70,000

美元 (約 550,000 港元 )。  

(c)  台灣：違反《精密作業勞工視機能保護設施標準》，

可處罰款 30,000 至 150,000 新 台幣 (約 7,200 至

36,000 港元 )。  

 加拿大、澳洲和新西蘭僅就與工作上使用顯示屏幕設備有

關的安全及健康事宜制訂指引或工作守則。至於僱主和僱

員的“一般責任＂，則在職業健康及安全法例中列明。僱

主和僱員如不履行一般責任，可處下述刑罰 ─  

(a) 加拿大安大略省：違反《職業健康及安全法》，最高

可處罰款 25,000 加元（約 130,000 港元）或/及監禁

12 個月。 

(b) 澳洲新南威爾士州：違反《職業健康及安全法》，機
構、僱主及僱員分別最高可處罰款 825,000 澳元（約

3,450,000 港元）、罰款 82,500 澳元（約 345,000 港

元）或/及監禁兩年，以及罰款 4,950 澳元（約 21,000

港元）。 

(c)  新西蘭︰違反《就業健康及安全法》有關僱主及僱員

責 任 的 規 定 ， 最 高 可 處 罰 款 50,000 新 西 蘭 元 (約

170,000 港元 )。  

 新加坡並無就使用顯示屏幕設備的工作訂立特別法例，也

沒有在《工廠法》中訂定有關一般責任的條文。使用顯示

屏幕設備指引已予頒布，但僅屬參考性質，違者無須受罰。 

2. 提 供 一 些 促 進 僱 員 在 工 作 上 正 確 使 用 顯 示 屏 幕 設 備 的 教

育小冊子和刊物的樣本。  

 勞工處印製了多類教育資料，以促進僱員在工作上正確地

使用顯示屏幕設備。這些資料的內容包括與使用顯示屏幕

設備有關的一般職業健康問題、工作間的設計、照明及通

風設備等。隨文夾付有關的教育資料樣本，以供議員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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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慮在有關工作上使用顯示屏幕設備的指引內訂明，僱主

須 讓 使 用 者 在 操 作 顯 示 屏 幕 設 備 時 定 期 休 息 或 處 理 其 他

工作。  

 健康指引第 3.3 段建議，顯示屏幕設備的使用者應交替進

行須使用和無須使用這些設備的工作，以轉換工作姿勢，

從而消除因長時間操作這些設備而產生的疲勞。我們會在

健康指引內建議，如未能安排其他工作，應給予使用者適

當的休息時間。 

4. 提 供 有 關 在 工 作 上 使 用 顯 示 屏 幕 設 備 的 職 業 疾 病 已 呈 報

個案的統計資料。  

 一九九七年，職安局就不同行業電腦操作員的職業健康情

況進行調查。結果顯示，在調查前的十二個月內，這些電

腦操作員當中有 74﹪感到眼睛不適， 57%肩部不適， 56%

頸部不適，48%下背不適，47﹪上背不適，而 9 至 22%則臂

部各處感到不適。該調查又發現， 36%電腦操作員因眼睛

不適，導致在工作及家居的表現受影響，另外最高達 22%

的電腦操作員受頸部、肩部或背部不適所影響。這些身體

不適的情況大都只是暫時出現，並會在工作後便告舒緩，

但這些不適情況如持續出現而不加理會，便會告惡化，並

成為長期疾病。勞工處的統計資料顯示，一九九八至二零

零零年內，共有 206 個有關手部或前臂患腱鞘炎（即腱或

腱鞘發炎）的個案知會勞工處，其中 47 個可能因在工作

中使用顯示屏幕設備以致患病 ─  

 一九九八

年 

一九九九

年 

二零零零

年 

個案總數 71 54 81 

可 能 因 在 工 作 中

使  用 顯 示 屏 幕 設

備 以 致 患 病 的 個

案數目 

7 16 24# 

 #最新數字 

 

現隨文夾附職安局的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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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界定工作上“持續使用”顯示屏幕設備的定義。  

 根據建議規例，“使用者＂指在日常工作中有大部分時間

通常使用顯示屏幕設備的僱員，他們通常差不多每天都要

長時間使用顯示屏幕設備工作。舉例來說，這些使用者包

括使用顯示屏幕設備執行主要職務的僱員，有關工作包括

文書處理工作、打字／秘書職務、數據處理工作、顧客查

詢服務、會計／金融工作、電腦平面設計、撰寫／編輯新

聞及電訊工作等。 

6. 提供英國《健康及安全(顯示屏幕設備)規例》和其他海外

法例及指引有關工作上使用顯示屏幕設備的資料摘錄，並

以表列方式，比較該等法例和指引就危險評估、連續使用

顯示屏幕設備、休息時間及對不遵從規定的刑罰等方面所

訂的規定。 

 隨文夾付下列資料，以供參閱︰ 

(a) 英國︰《健康及安全(顯示屏幕設備)規例》； 

(b) 美國︰《聯邦規例守則》有關人類工程學工作程序的

最後規則(摘錄 )；  

(c) 加拿大︰加拿大職業健康及安全中心出版的《辦公室
人類工程學》(第二版)(摘錄 )；  

(d) 澳洲︰由國家職業健康及安全局就預防在工作時過度

使用鍵盤綜合症所頒布的全國性工作守則及指引 (摘

錄 )；  

(e) 新西蘭︰由勞工局頒布有關在工作地點使用顯示器的

核准工作守則(摘錄 )；  

( f ) 新加坡︰由勞工部工業生處頒布的《顯示器使用指

引》(摘錄 )；以及  

(g)  台灣︰《精密作業勞工視機能保護設施標準》。 

 附件以表列方式，扼要說明其他國家 /地區對“連續使用

顯示屏幕設備＂的定義、有關危險評估及休息時間的規

定，以及對不遵從規定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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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規定僱主須負責確保工作地點的

安全，僱主如違反有關規例，當局可根據上述規定對其採

取行動。請提供有關條文的資料。  

 我們在第 I 部第 4 及第 5 段已解釋，《職業安全及健康條

例》的“一般責任＂條文(第 6 條 )對僱主具約束力，任何

僱主如違反有關規定，最高可處罰款 200,000 元及監禁六

個月。建議規例旨在詳細闡釋這項“一般責任＂條文，具

體訂明僱主有責任確保那些通常要在工作上使用顯示屏

幕設備的僱員的安全及健康。不過，這並不表示顯示屏幕

設備工作間的職業安全和健康標準，不受現行法例所規

管。即使在建議規例制定前，僱主如沒有在工作地點採取

適當措施，以確保顯示屏幕設備使用者的職業安全及健

康，便可能構成“一般責任＂條文所訂的罪行。 

 

 

教育統籌局 

二零零一年二月 



 

 
附件  

國家／地區 “連續使用顯示屏幕設備＂的定義 是否訂有關於 

危險評估的規定

有關休息時間的規定 對不遵從 

規定的刑罰 

英國 ․  顯示屏幕設備“使用者＂的定義 ─ 

─ 必須使用顯示屏幕設備 

─ 不能選擇是否使用顯示屏幕設備 

─ 需要特別技能或訓練 

─ 每次均須連續使用設備至少一小時 

─ 差不多每天都要使用設備 

─ 使用者與屏幕之間的信息傳送迅速 

─ 使用者必須非常專注 

有  ․  僱主須妥善編排使用者

的工作，使他們每日在使

用顯示屏幕設備時，都可

定期休息，或不時處理其

他工作 

․  建議提供較為頻密的小

休時間，例如在連續使用

顯示屏幕設備 50至 60分

鐘後，應休息 5 至 10 分

鐘 

有 

美國 ․  為實施人類工程學工作程序而訂定的

“引發行動指標＂- 

— 每天工作中，共有超過四小時經常操

作鍵盤及滑鼠 

有 ․  僱主須妥善安排工作，讓

僱員在操作顯示屏幕設

備 期 間 可 處 理 其 他 工

作，或讓僱員在顯示屏幕

設備工作間執行職務期

間小休片刻 

有 



 

國家／地區 “連續使用顯示屏幕設備＂的定義 是否訂有關於 

危險評估的規定

有關休息時間的規定 對不遵從 

規定的刑罰 

加拿大 沒有界定 有 ․  顯示屏幕設備的操作人

員在工作期間應處理其

他工作，包括一些無須使

用 顯 示 屏 幕 設 備 的 工

作，以轉換姿勢 

․  如須連續使用顯示屏幕

設備，應每隔一小時休息

5 至 15 分鐘 

沒有 

澳洲 沒有界定 有 ․  顯示屏幕設備使用者可

在每個工作天撥出部分

時間執行其他職務；如沒

有其他適合的工作，則可

小休片刻 

沒有 



 

國家／地區 “連續使用顯示屏幕設備＂的定義 是否訂有關於 

危險評估的規定

有關休息時間的規定 對不遵從 

規定的刑罰 

   ․  小休時間的長短和頻密

程度，視乎個人、職務及

其他因素而定，例如使用

顯示屏幕設備的職務的

密集程度 

 

新西蘭 沒有界定 有 ․  僱主須讓顯示屏幕設備

操作人員經常小休片刻 

․  僱員如須經常使用屏幕

設備，或須聚精會神使用

顯 示 屏 幕 設 備 處 理 工

作，應每隔一小時休息

10 分鐘 

沒有 

新加坡 沒有界定 沒有 ․  建議讓僱員在連續使用

顯 示 屏 幕 設 備 一 小 時

後，休息片刻 

沒有 

台灣 ․  每個工作天內，共有超過兩小時須使用顯

示屏幕設備 

沒有 ․  僱主須讓顯示屏幕設備

使用者在連續使用有關

設備兩小時後，休息最少

15 分鐘 

有 

 
















































































